
 附件 B 
 

古物古蹟辦事處  
就東區阿公岩村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 

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的勘查研究、設計及建造  
文物影響評估提出的意見  

 
古物古蹟辦事處 (古蹟辦 )已就「東區阿公岩村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工地平整及

基礎設施工程的勘查研究、設計及建造」，審議相關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所

載的研究結果，現提出意見如下：  
 
(a)  古蹟辦得悉，阿公岩村日後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將透過適當措施，進行

工地清理及基礎設施工程。從文物保育角度而言，這項建議可以接受。  
 

(b)  擬議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對舊鯉魚門軍營第七座 (法定古蹟 )、慈幼

會修院主樓 (二級歷史建築 )和慈幼會修院房舍 (二級歷史建築 )等現有文

物地點造成的實質影響十分小。這三個文物地點均位於項目範圍外。施

工階段將㑹監察上述歷史構築的結構，以作為預防和保護措施。施工前

後亦會進行狀況勘測。日後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建築物高度將受限制，

以保留從鯉魚門軍營開始的視覺走廊。  
 
(c)  改建工程前後會進行測繪和攝影測量，以妥善記錄其他發現的項目。記

錄會送交古蹟辦存檔，並供日後作研究、展覽及教育等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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